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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客户账户业务办理指南 

 

一、 办理基金账户开户、增开交易账户业务，需提供以下文件和材料：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本人签字； 

2、 填妥的《电子交易申请函》，本人签字； 

3、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权益须知》，本人签字； 

4、 《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本人签字； 

5、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户口本）；  

6、 本人的储蓄账户或银行借记卡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银行账户名称与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保持一致； 

7、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二、 办理账户信息变更，需提供以下材料：  

1、 如开户时名字与身份证件不一致（需临柜办理）：  

1) 填妥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2、 如身份证件号码、姓名在户籍注册地发生变化（需临柜办理）： 

1) 填妥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本人新、旧身份证件复印件； 

3)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 

 

3、 更改预留银行账号：   

1) 填妥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3) （有直销账户内有基金份额、在途资金、在途份额，需提供）原卡的挂失回单、销户回单、换卡回单或由

银行开具证明说明两卡同系本人名下。证明中应包含客户姓名、客户身份证号码、新旧银行卡号、银行章，

以及换卡行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客户也可提供公证书代替银行证明，公证书中需包含客户姓名、身份证号

码、新旧银行卡号等信息； 

4) 新卡正反面复印件、新卡开卡回单或办理业务的加盖银行业务印章的回单（需要包含银行章、客户姓名、

银行账号等信息）； 

 

4、 更改银行户名或开户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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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妥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5、 更改服务资料：   

1) 填妥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 办理销户、撤销交易账户业务，需提供以下文件和材料：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本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机构投资者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预留印鉴。 

 

四、 特别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增开交易账户，必须填写原基金账户、账号，并注意使用的证件、投资者名称必须与开户时使用的证件、

投资者名称完全一致；如投资者在我司直销柜台首次增开交易账户所需资料与开户一致，原有直销客户增开交

易账户只需提交《账户业务申请表》、身份证明材料； 

2、 采用电话委托和网上交易的个人客户在开通电话委托和网上交易前须清楚采取此种交易方式所存在的风险和

规则； 

3、 原有直销客户，持上海/深圳证券账户卡或上海/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卡在直销中心开户/注册中登基金账户时，

只需提供《账户业务申请表》、上海/深圳证券账户代码卡或上海/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代码卡原件及复印件； 

4、 其户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需与在直销交易账户内信息一致，如不一致，需要填写《资料变更申请表》，把

直销交易账户内的信息进行更正，使双方信息保持一致，否则有可能开户/注册失败； 

5、 原有直销客户，如无深圳证券账户卡/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卡，开立/登记中登账户时，只需提交《账户业务申

请表》、身份证明材料。 

 


